需关注 AI 真人微短剧爆火带来的行业治理问题

摘要：日前，AI 真人微短剧已进入规模化生产，制作周期缩短约 80%，制作成本降幅最高可达 90%。业内认为：AI 短剧将重塑行业生态，但真人表演的艺术价值不可替代。当前微短剧行业发展面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、版权保护机制不完善、演员权益保障不足、行业标准缺失、监管手段滞后等问题。建议广电总局完善微短剧内容审核标准、建立健全版权保护机制、加强演职人员权益保障、制定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、创新监管方式提升治理效能，推动微短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农工党广西区委委员、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欧启忠：破5亿播放AI短剧成本仅3000元。科技领域取得进展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，提升核心竞争力。当前，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，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，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。
# 一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
**（一）内容质量参差不齐**
微短剧内容质量参差不齐，低俗化、同质化问题突出，影响行业健康发展。当前微短剧行业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，制作周期缩短约 80%，制作成本降幅最高可达 90%，但内容质量参差不齐。部分微短剧为追求流量，采用低俗、擦边球内容吸引眼球，缺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。同时，微短剧同质化严重，题材集中在霸总、逆袭、穿越等少数类型，创新不足。结合同类案例看，同类案例 1：破5亿播放AI短剧成本仅3000元相关问题都暴露出内容质量下滑的突出问题，亟需引起高度重视。
**（二）演员权益保障不足**
AI 技术在微短剧制作中的应用缺乏规范，演员权益保障不足，可能引发就业替代担忧。AI 真人微短剧的兴起，使演员面临被替代的风险。部分制作方使用 AI 生成演员形象，未征得演员同意，侵犯演员肖像权和表演权。同时，AI 技术可能大量替代群演、配角等基层演员，影响从业人员就业。政府相关部门在 AI 演艺应用方面缺乏规范，对演员权益保障不足，可能引发行业不稳定因素。
**（三）版权保护机制不完善**
微短剧版权保护机制不完善，侵权盗版行为频发，损害创作者合法权益。微短剧制作成本低、传播速度快，侵权盗版行为频发。部分平台未经授权转载微短剧，或通过剪辑、搬运等方式侵犯原创者权益。同时，微短剧版权归属复杂，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制作方等多方权益难以界定，纠纷频发。版权保护机制不完善，损害创作者积极性，影响行业创新活力。
**（四）行业标准缺失**
微短剧行业标准缺失，制作规范、内容审核、技术标准等尚未建立，影响行业规范化发展。当前微短剧行业缺乏统一的制作规范和 content 审核标准，各平台审核尺度不一，导致内容质量参差不齐。技术标准方面，画质、音效、时长等缺乏统一要求，影响用户观看体验。行业标准缺失，使微短剧行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，不利于行业长远发展。
**（五）监管手段滞后**
微短剧监管手段滞后，难以适应行业快速发展，存在监管盲区。微短剧具有制作周期短、传播速度快、平台分散等特点，传统监管手段难以适应。部分微短剧通过社交媒体、短视频平台等渠道传播，监管部门难以全面覆盖。同时，微短剧内容审核主要依靠平台自律，缺乏外部监督，可能存在审核不严、把关不牢等问题。
# 二、对策建议
**（一）完善内容审核标准**
建议广电总局完善微短剧内容审核标准，建立内容质量评价体系，引导行业提升内容质量。可组织专家制定微短剧内容审核标准，明确内容红线和底线，禁止低俗、暴力、违法内容。建立内容质量评价体系，从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等维度评价微短剧质量，定期发布质量排行榜，引导制作方提升内容质量。设立微短剧精品创作扶持资金，鼓励创作有文化内涵、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。
**（二）建立健全 AI 演艺应用规范**
建议建立健全 AI 演艺应用规范，加强演员权益保障，促进 AI 技术与演艺行业融合发展。可由广电总局牵头，联合人社部门、行业协会等，制定 AI 演艺应用规范，明确 AI 生成演员形象的使用规则，保障演员肖像权、表演权等合法权益。建立 AI 演艺应用备案制度，制作方使用 AI 生成演员形象需向相关部门备案。加强演员转岗培训，帮助基层演员提升技能，适应 AI 时代演艺行业新需求。
**（三）完善版权保护机制**
建议完善微短剧版权保护机制，加大侵权打击力度，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。可建立微短剧版权登记平台，简化版权登记流程，降低维权成本。建立版权快速维权机制，对侵权盗版行为快速响应、快速处置。加大侵权打击力度，对恶意侵权行为依法严惩，提高违法成本。建立版权纠纷调解机制，及时化解版权归属纠纷，维护行业秩序。
**（四）加快制定行业标准**
建议加快制定微短剧行业标准，规范制作流程、内容审核、技术标准等，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。可组织行业协会、龙头企业等，制定微短剧制作规范，明确制作流程、质量要求等。建立内容审核标准，统一各平台审核尺度，确保内容安全。制定技术标准，规范画质、音效、时长等技术要求，提升用户观看体验。推动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，提升标准权威性和执行力。
**（五）创新监管方式**
建议创新微短剧监管方式，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，提升监管效能。可由广电总局牵头，联合网信办、文旅部等部门，建立微短剧协同监管机制，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。建立微短剧备案管理制度，制作方需向相关部门备案后方可上线。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，建立微短剧内容监测平台，实现对微短剧的实时监测和预警。建立社会监督机制，鼓励公众举报违规微短剧，形成政府监管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管格局。




